
（上接B81版）
（二）认购程序
1、场内认购程序
（1）业务办理时间：2025年12月8日起至2025年12月12日的9:30-11:30和13:00-15:00。
（2）认购手续：
1）原持有人办理场内认购应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场内证券账户。已开立场内证券账户的投资者可直接认购本基金。
2）原持有人应在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认可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会员单位的营业部开立资金账户，并在认购前向资金账户中存入足够的认购资金。
3）原持有人在场内证券经营机构的认购流程、需提交的文件等应遵循场内证券经营机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具体业务办理流程及规则参见场内证券经营机构的相关规定。
2、场内原持有人联系基金管理人认购
（1）业务办理时间
本公司分公司及投资理财中心业务办理时间为：基金发售日的8:30～17:00。
本公司电子交易平台业务办理时间为每一基金份额发售日，发售末日截止时间为当日17:00。
（2）办理流程
1）场内个人投资者联系基金管理人认购
①场内个人投资者联系基金管理人认购需先在基金管理人直销办理基金账户开立，已经在本公司开立场外基金账户的，

无需重复开立。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本公司移动客户端或直销柜台，与本公司达成电子交易的相关
协议，接受本公司有关服务条款并办理相关手续后，即可办理基金账户开立（该场外基金账户仅用作身份识别，不用于本次发
售认购）。

②填写《认购单》。通过基金管理人分公司及投资理财中心办理业务的，可以直接在柜台填写《认购单》；通过本公司电子
交易平台办理业务的，可以在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理财服务”中查找“华夏基金华润有巢REIT向原持有人配售
个人认购单”并下载《认购单》，打印并填写完整后，将电子扫描件或照片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service@chinaamc.com。

③缴款：场内个人投资者联系基金管理人认购必须使用其预留账户（个人投资者在基金管理人直销开立场外基金账户时
登记的银行账户），在募集期内将足额认购资金汇入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如下账户：

户名：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账号：021900491110001
开户银行名称：招商银行北京清华园科技金融支行
大额支付号：308100005256
汇款附言/用途/摘要/备注栏正确填写“华夏基金华润有巢REIT+上海证券交易所场内证券账户号”信息。场内个人投资

者联系基金管理人认购应当在发售期内完成在基金管理人直销办理基金账户开立、填写并发送《认购单》和缴款，未能完成
的，基金管理人有权判定该笔认购失败。

2）场内机构投资者联系基金管理人认购
①场内机构投资者联系基金管理人认购，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a）业务经办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b）汇款凭证。
（c）填妥并加盖印鉴章的《认购单》。
（d）本公司分公司及投资理财中心要求提供的其他有关材料。
②缴款：场内机构投资者联系基金管理人认购必须使用其预留账户（投资者在基金管理人直销开立交易账户时登记的银

行账户或提交认购申请表上登记的银行账户），在募集期内将足额认购资金汇入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如下账户：
户名：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账号：021900491110001
开户银行名称：招商银行北京清华园科技金融支行
大额支付号：308100005256
汇款附言/用途/摘要/备注栏正确填写“华夏基金华润有巢REIT+上海证券交易所场内证券账户号”信息。
（3）注意事项
1）在本次发售截止日的截止时间之前，若投资者的认购资金未到达基金管理人指定账户，则投资者提交的认购申请将可

被认定为无效认购。
2）应在汇款附言/用途/摘要/备注栏正确填写“华夏基金华润有巢REIT+上海证券交易所场内证券账户号”信息，未填写或

填写错误的，认购申请将可被认定为无效认购。
3）投资者必须使用其预留账户（投资者在基金管理人直销开立交易账户时登记的银行账户或提交认购申请表上登记的

银行账户）办理汇款，如使用非预留账户、现金或其他无法及时识别投资者身份的方式汇款，则汇款资金无效。
3、直销机构场外认购业务办理程序
（1）业务办理时间
本公司分公司及投资理财中心业务办理时间为：基金发售日的8:30～17:00。
本公司电子交易平台业务办理时间为每一基金份额发售日，发售末日截止时间为当日17:00（发售末日15:00-17:00间，本

公司电子交易平台仅支持投资者通过部分支付方式认购本基金，具体支付方式以本公司电子交易平台届时实际列示为准）。
（2）投资者在基金管理人分公司及投资理财中心办理认购业务的流程如下：
1）个人投资者办理认购业务请提供如下资料：
①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②投资者的付款凭证，包括刷卡凭条、汇款或存款凭证。
③填妥的《认购单》。
④本公司分公司及投资理财中心要求提供的其他有关材料。
2）机构投资者办理认购业务请提供如下资料：
①业务经办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②汇款凭证。
③填妥并加盖印鉴章的《认购单》。
④本公司分公司及投资理财中心要求提供的其他有关材料。
（3）基金管理人直销资金划转账户
投资者认购本基金，需在募集期内，将足额认购资金汇入下列基金管理人任一直销资金专户：
①兴业银行账户
户名：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账号：326660100100373856
开户银行名称：兴业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
②交通银行账户
户名：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资金专户

账号：110060149018000349649
开户银行名称：交通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
③中国建设银行账户
户名：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资金专户
账号：11001046500056001600
开户银行名称：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复兴支行
④中国工商银行账户
户名：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资金专户
账号：0200250119000000892
开户银行名称：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复兴门支行
⑤招商银行账户
户名：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资金专户
账号：866589001110001
开户银行名称：招商银行北京分行金融街支行
⑥中国银行账户
户名：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账号：660074740743
开户银行名称：中国银行广州越秀支行营业部
（4）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电子交易平台办理业务
持有中国建设银行储蓄卡、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中国银行借记卡、招商银行储蓄卡、交通银行太

平洋借记卡、兴业银行借记卡、民生银行借记卡、浦发银行借记卡、广发银行借记卡、上海银行借记卡、平安银行借记卡、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借记卡、华夏银行借记卡、光大银行借记卡、北京银行借记卡等银行卡的个人投资者，以及在华夏基金投资理财
中心开户的个人投资者，在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或本公司移动客户端，与本公司达成电子交易的相关协议，
接受本公司有关服务条款并办理相关手续后，即可办理基金账户开立、基金认购、信息查询等各项业务，具体业务办理情况及
业务规则请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

（5）注意事项
①通过基金管理人分公司及投资理财中心办理业务的，若投资者的认购资金在认购申请当日17:00之前未到达基金管理

人指定的直销资金专户，则当日提交的认购申请作废，投资者需重新提交认购申请并确保资金在认购申请当日17:00之前到
达基金管理人指定的直销资金专户。在本次发售截止日的截止时间之前，若投资者的认购资金未到达基金管理人指定账户，
则投资者提交的认购申请将可被认定为无效认购。

②通过本公司电子交易平台办理业务的，若投资者在发售期间（不含发售末日）交易日的15:00之前提出认购申请，但在
当日15:00之前未完成支付，则该笔认购申请作废，投资者需重新提交认购申请，并在下一个交易日15:00前完成支付，投资者
在发售末日17:00之前提出认购申请，需在当日17:00之前完成支付，若未完成支付，则该笔认购申请作废。在本次发售截止
日的截止时间之前，若投资者的认购资金未到达本公司指定账户，则投资者提交的认购申请将可被认定为无效认购。

③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以基金管理人直销机构的规定为准，投资者填写的资料需真实、准确，否则由此引发的错误
和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4、场外代销机构业务办理程序
投资者在场外代销机构的认购及缴款流程等以各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
（三）销售机构
1、本基金场内代销机构为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认可的上海

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具体会员单位名单可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本基金募集期结束前获得基金销售资格同时具备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资格的证券公司也可代理场内的基金份额发

售。本基金管理人将不就此事项进行公告。
2、场外直销机构
名称：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安庆大街甲3号院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6号院北辰中心C座5层
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
传真：010-63136700
联系人：张德根
网址：www.ChinaAMC.com
募集期间，投资者可以通过基金管理人北京分公司、上海分公司、深圳分公司、南京分公司、杭州分公司、广州分公司、成

都分公司，设在北京的投资理财中心以及电子交易平台进行场外认购。
（1）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3号通泰大厦B座1层（100033）
电话：010-88087226
传真：010-88066028
（2）北京西三环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99号西海国际中心1号楼一层107-108A（100089）
电话：010-82523198
传真：010-82523196
（3）北京望京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宏泰东街绿地中国锦103（100102）
电话：010- 64709882
传真：010- 64702330
（4）北京朝阳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兆泰国际AB座2层（100020）
电话：010- 64185185
传真：010- 64185180
（5）上海分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1318号1902室（200120）
电话：021-50820661
传真：021-50820867
（6）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新社区福田区福中三路与鹏程一路交汇处西南广电金融中心40A（518000）
电话：0755-82033033

传真：0755-82031949
（7）南京分公司
地址：南京市鼓楼区汉中路2号金陵饭店亚太商务楼30层AD2区（210005）
电话：025-84733916
传真：025-84733928
（8）杭州分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万象城2幢2701室-01（310020）
电话：0571-89716606
传真：0571-89716610
（9）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5901房自编A单元（510623）
电话：020-38460001
传真：020-38067182
（10）成都分公司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177号中海国际中心B座1栋1单元14层1406-1407号（610000）
电话：028-65730073
传真：028-86725412
（11）电子交易
本公司电子交易包括网上交易、移动客户端交易等。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或移动客户端办理基金的认

购等业务，具体业务办理情况及业务规则请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本公司网址：www.ChinaAMC.com。
3、场外代销机构
（1）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楼6-30层、32-42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楼6-30层、32-42层
法定代表人：方合英
电话：010-66637271
传真：010-65550827
联系人：王晓琳
网址：www.citicbank.com
客户服务电话：95558
（2）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天海二路33号腾讯海滨大厦15楼
法定代表人：刘明军
电话：0755-86013388转80618
联系人：谭广锋
网址：www.tx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0-890-555
（3）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0号2号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88号金座东方财富大厦
法定代表人：其实
电话：95021
传真：021-64385308
联系人：屠彦洋
网址：www.1234567.com.cn
客户服务电话：95021
（4）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场中路685弄37号4号楼449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1118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903~906室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电话：021-20613635
传真：021-68596916
联系人：周天雪
网址：www.ehowbuy.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9665
（5）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969号3幢5层599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556号
法定代表人：王珺
电话：18205712248
联系人：韩爱斌
网址：www.fund123.cn
客户服务电话：95188-8
（6）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903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同顺街18号同花顺大楼4层
法定代表人：凌顺平
电话：0571-88911818-8653
传真：0571-86800423
联系人：吴强
网址：www.5i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952555
（7）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687号一幢二楼268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3号通泰大厦B座8层

法定代表人：毛淮平
电话：010-88066326
传真：010-63136184
联系人：张静怡
网址：www.amcfortune.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17-5666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变化调整场外销售机构，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官网查询。各销售机构具体业务办理情况

以其各自规定为准。
（四）不符合认购条件的投资者
未在本基金配售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投资者不具备本次配售资格。如有不符合条件的投资者提交认购申请，基金管

理人有权不予确认，并将在募集期结束后退还相应款项。
（五）其他
1、原持有人可以通过获得基金销售业务资格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认可的上海证券交

易所会员单位或者场外基金销售机构（包括基金管理人的直销机构及其他代销机构）认购本基金。原持有人参与本基金场内
认购的，应当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场内证券账户；参与本基金场外认购的，应当持有开放式基金账户/场外基金账户。原持有
人使用场内证券账户认购的基金份额，可直接参与证券交易所场内交易，使用场外基金账户认购的，应先转托管至场内证券
经营机构后，方可参与证券交易所场内交易，也可在允许的情况下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基金通平台进行份额转让。

2、向原持有人配售的配售比例相同。符合条件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截至配售权益登记日的持仓份额及基金管理人提
供的配售比例确认拟认购份额，拟认购份额应在配售比例范围内。

3、符合条件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应根据其在配售权益登记日持有的基金份额、基金管理人公布的配售比例与价格及配售
原则与方式，计算并提交拟认购份额，且拟认购份额不得超过其可配售份额数量上限。若投资者提交的认购份额超过其可配
售份额数量，基金管理人将仅确认其可配售份额范围内的部分，超出部分将不予确认，相应认购款项将在募集期结束后退还
给投资者原持有人。

4、募集期利息的处理方式
有效认购款项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计入基金财产，不折算为基金份额。

五、中止发售情况
当出现对基金发售有重大影响的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采取中止发售措施并发布中止发售公告。中止发售后，在中国证

监会同意变更注册决定的有效期内，基金管理人可重新启动发售。
六、发售费用

本基金本次发售不收取认购费用。基金募集期间产生的评估费、财务顾问费（如有）、会计师费、律师费等各项费用不得
从基金财产中列支。如基金募集失败，上述相关费用不得从投资者认购款项中支付。

七、本次募集的有关当事人联系方式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安庆大街甲3号院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6号院北辰中心C座5层
法定代表人：邹迎光
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
传真：010-63136700
联系人：华夏基金客户服务
网址：www.ChinaAMC.com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12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博成路1388号浦银中心A栋
法定代表人：张为忠
联系人：朱萍
联系电话：（021）31888888
客服电话：95528
网址：www.spdb.com.cn
（三）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7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7号
法定代表人：于文强
联系人：陈文祥
电话：021-68419095
传真：021-68870311
（四）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一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C1座9层3-7单元
办公地址：中国北京市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C1座9层
负责人：李卓蔚
经办律师：方榕、王香云
电话：010-85249486
传真：010-85255511/5522
（五）出具验资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
基金管理人聘请的法定验资机构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17层01-12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17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毛鞍宁
联系人：蒋燕华
联系电话：010-58153000
传真：010-8518829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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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83 证券简称：山西焦煤 公告编号：2025-052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上午10: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上午9:15至9:25，9:30至

11:30，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上午9:15至2025年12月29日下午3: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
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
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本次股东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12月23日（星期二）。
7．出席对象：
（1）截止2025年12月23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

东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8．会议地点：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新晋祠路一段1号山西焦煤大厦三层百人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议案对应“提案编码”一览表

提案编码

100

1.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本次提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备注（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票）

√
√

上述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在股东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同时关联股东不可接受
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s://www.cninfo.com.cn）的《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和《202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公告》。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1）自然人股东：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
（2）代表自然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代理人：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自然人股东身份证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委托

人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
（3）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法定代表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书、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
（4）法定代表人以外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代理人：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

章）、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可直接到公司进行股权登记，也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其中以传真等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请在

参会时将相关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交会务人员。
2.会议登记时间：2025年12月26日9:00一17:00
3.登记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115号2203室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

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岳志强、蔚青
联系电话：0351-7799983 0351-7799151
传真：0351-7799111
电子邮件：zqb000983@163.com
2.会议费用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1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983，投票简称：“焦煤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
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9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2025年12月29日召开的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会提案表决意见一览表

提案
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股东表决

同意
反
对

弃
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
委托人持有公司股份性质和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证券代码：000983 证券简称：山西焦煤 公告编号：2025-050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山西西山华通水泥有限公司
提供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委托人”）拟与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

公司”或“受托人”）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公司拟与财务公司和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山西西山华通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
山华通”或“借款人”）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

西山华通由本公司和华通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路桥”）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36,851万元，其中：本公司
出资35,745万元，占总投资的97%；华通路桥出资1,106万元，占总投资的3%。

为保障西山华通正常的生产经营，公司拟通过财务公司向西山华通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35,000万元，期限3年，贷款利
率3.0%，手续费按0.01%（人民币3.5万元）由财务公司一次性收取。

2、财务公司属本公司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焦煤集团”）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35.5亿
元，焦煤集团占比80%，本公司占比20%。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公司与财务公司属于受同一法人焦煤集团控制的关联关系，故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山西西山华通水泥有
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上述议案属于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6名关联董事王强、胡文强、樊大宏、王慧玲、焦
宇强、孟奇回避表决，由公司4名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该事项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事项，并发表了审查
意见。

4、此项交易不需经过股东会批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1、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太原市万柏林区新晋祠路一段1号
法定代表人：王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106.23亿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731914164T
主营业务：煤炭开采、加工、销售，机械修造等。
公司成立于2001年10月12日，焦煤集团持有本公司3,252,254,73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7.29%，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2、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太原市万柏林区晋祠路一段8号中海国际中心B座41层
法定代表人：郝轩毅
注册资本：人民币35.5亿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699102982U
经营范围：（一）吸收成员单位存款；（二）办理成员单位贷款；（三）办理成员单位票据贴现；（四）办理成员单位资金结算与

收付；（五）提供成员单位委托贷款、债券承销、非融资性保函、财务顾问、信用鉴证及咨询代理业务；（六）从事同业拆借；（七）
办理成员单位票据承兑；（八）办理成员单位产品买方信贷和消费信贷；（九）从事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成立于2009年12月15日，为经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许可证机构编号
为00441359。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财务公司资产总计441.25亿元，负债合计386.75亿元；2024年营业收入13.03亿元，利润总额8.7
亿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财务公司资产总计848.45亿元，负债合计489.95亿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8.28亿元，利润总
额5.35亿元。

3、关联关系
本公司与财务公司同属焦煤集团控股子公司。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

4、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通过关联方财务公司给予西山华通委托贷款人民币35,000万元，期限3年，贷款利率为3.0%，手续费按0.01%（人

民币3.5万元）由财务公司一次性收取。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拟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以及《委托贷款借款合同》主要内容：
贷款金额：人民币三亿五千万元（小写：35,000万元）。
贷款利息：贷款利率为3.0%。
贷款期限：本项委托贷款期限为3年，自相关合同签订日起。
贷款偿还：借款人的还款计划与还款方式为到期归还。
委托贷款费用：财务公司收取0.01%手续费。
担保情况：西山华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此项委托贷款借款人以其自有资产作为担保。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西山华通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占其总出资的97%。通过本次交易，可以解决西山华通日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保

障该公司正常经营。
财务公司是经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具有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的各

项资质，各项指标均达到《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通过财务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办理委托贷款业务，
各方遵循平等自愿、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进行，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此项委托贷款不
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六、截至2025年9月30日，财务公司吸收的存款余额为465.31亿元；公司及子分公司在财务公司人民币存款余额58.66
亿元，占财务公司吸收的存款余额比例为12.61%，符合相关要求。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5年初至披露日，公司通过财务公司累计提供委托贷款金额为 94,600万元人民币（含本次同日公告的两笔委托贷

款），手续费9.46万元人民币。
八、独立董事意见
该事项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事项。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3、拟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与《委托贷款借款合同》；
4、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1日

证券代码：000983 证券简称：山西焦煤 公告编号：2025-051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武乡西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委托人”）拟与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

公司”或“受托人”）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公司拟与财务公司和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武乡西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
乡西山发电”或“借款人”）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

为保障武乡西山发电正常的生产经营，公司拟通过财务公司向武乡西山发电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 40,000万元，期限 3
年，贷款利率3.0%，手续费按0.01%（人民币4万元）由财务公司一次性收取。

2、财务公司属本公司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焦煤集团”）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35.5亿
元，焦煤集团占比80%，本公司占比20%。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公司与财务公司属于受同一法人焦煤集团控制的关联关系，故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武乡西山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上述议案属于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6名关联董事王强、胡文强、樊大宏、王慧玲、焦
宇强、孟奇回避表决，由公司4名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该事项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事项，并发表了审查
意见。

4、此项交易不需经过股东会批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1、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太原市万柏林区新晋祠路一段1号
法定代表人：王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106.23亿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731914164T
主营业务：煤炭开采、加工、销售，机械修造等。
公司成立于2001年10月12日，焦煤集团持有本公司3,252,254,73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7.29%，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2、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太原市万柏林区晋祠路一段8号中海国际中心B座41层
法定代表人：郝轩毅
注册资本：人民币35.5亿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699102982U
经营范围：（一）吸收成员单位存款；（二）办理成员单位贷款；（三）办理成员单位票据贴现；（四）办理成员单位资金结算与

收付；（五）提供成员单位委托贷款、债券承销、非融资性保函、财务顾问、信用鉴证及咨询代理业务；（六）从事同业拆借；（七）
办理成员单位票据承兑；（八）办理成员单位产品买方信贷和消费信贷；（九）从事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成立于2009年12月15日，为经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许可证机构编号
为00441359。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财务公司资产总计441.25亿元，负债合计386.75亿元；2024年营业收入13.03亿元，利润总额8.7
亿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财务公司资产总计848.45亿元，负债合计489.95亿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8.28亿元，利润总
额5.35亿元。

3、关联关系
本公司与财务公司同属焦煤集团控股子公司。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

4、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通过关联方财务公司给予武乡西山发电委托贷款人民币 40,000万元，期限 3年，贷款利率为 3.0%，手续费按

0.01%（人民币4万元）由财务公司一次性收取。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拟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以及《委托贷款借款合同》主要内容：
贷款金额：人民币四亿元（小写：40,000万元）。
贷款利息：贷款利率为3.0%。
贷款期限：本项委托贷款期限为3年，自相关合同签订日起。
贷款偿还：借款人的还款计划与还款方式为到期归还。
委托贷款费用：财务公司收取0.01%手续费。
担保情况：武乡西山发电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此项委托贷款借款人以其机器设备作为担保。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武乡西山发电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可以解决武 乡西山发电日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保障该公司正常经

营。
财务公司是经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具有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的各

项资质，各项指标均达到《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通过财务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办理委托贷款业务，
各方遵循平等自愿、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进行，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此项委托贷款不
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六、截至2025年9月30日，财务公司吸收的存款余额为465.31亿元；公司及子分公司在财务公司人民币存款余额58.66
亿元，占财务公司吸收的存款余额比例为12.61%，符合相关要求。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5年初至披露日，公司通过财务公司累计提供委托贷款金额为 94,600万元人民币（含本次同日公告的两笔委托贷

款），手续费9.46万元人民币。
八、独立董事意见
该事项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事项。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3、拟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与《委托贷款借款合同》；
4、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1日

证券代码：000983 证券简称：山西焦煤 公告编号：2025-049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为满足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与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焦煤集团”）、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山焦西山”）等关联企业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涉及向关联方采
购原材料及产成品、销售原材料及产成品、提供劳务、接受劳务等。2025年1-11月，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共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金额627614万元，预计2026年度关联交易总额968008万元（以下所涉及增值税应税项目均为不含税价）。

2、2025年12月11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
董事王强、胡文强、樊大宏、王慧玲、焦宇强、孟奇已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具有表决权的独立董事一致通过上述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议案。
3、上述议案需提交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4、焦煤集团作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将在股东会上就关联交易议案回避表决。
（二）2026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1、2026年日常关联采购预计755367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6年预计金额

单位：万元

截 止 2025 年 11 月
30日发生金额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向关联
人采购
燃料及
动力

向关联
人采购
设备等

向关联
人采购
劳务等

向关联
人租赁
房屋建
筑物

向关联
人租赁
设备

贷款

合计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西西山金信建筑有限公司

山西西山金城建筑有限公司

山焦西山机电厂

西山煤电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原辅料等

原辅料等

燃料及动力

燃料及动力

燃料及动力

购买设备等

购买设备等

接受劳务

接受劳务

接受劳务

接受劳务

接受劳务

接受劳务

房屋建筑物租
赁

设备租赁

利息支出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协议价

协议价

市场价

138848

61960

127722

31726

39958

23140

13193

21056

18254

20261

38062

117359

67699

17618

17911

600

755367

98256

46758

92817

14201

26753

0

9342

6569

3638

4984

19291

77651

54301

14703

14255

514

484032

2、2026年日常关联销售预计212641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向关联
人销售
原材料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等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向关联
人出租
房屋建
筑物

向关联
人出租
设备

存款

合计

关联人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山焦销售日照有限公司

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交易内容

原辅料、燃料等

销售产品等

销售产品等

销售产品等

提供劳务

房屋建筑物租赁

设备租赁

设备租赁

利息收入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协议价

协议价

协议价

市场价

2026年
预计金额

1920

60858

18544

102603

3585

540

22611

334

1646

212641

单位：万元

截 止 2025 年 11 月
30日实际发生金额

1031

39760

5027

75379

694

537

19556

235

1363

143582

注释：以上表格中统计的实际发生额为截止2025年11月30日的数据，与2025年12 月31日存在时间差，确切的数据以
经审计的2025年度报告为准；表中尚不包含全部业务预计，公司将根据与关联方洽谈情况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三）2025年1-11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2025年1-11月，公司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627614万元，比2025年全年预计1125727万元减少498113万元，减

幅44.25%。其中：关联采购金额484032万元，比2025年全年预计915853万元减少431821万元，减幅47.15%；关联销售金额
143582万元，比2025年全年预计209874万元减少66292万元，减幅31.59%。

1、2025年1-11月，日常关联采购484032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向关联
人采购
燃料及
动力

向关联
人采购
设备等

向关联
人采购
劳务等

向关联
人租赁
房屋建
筑物

向关联
人租赁
设备

贷款

合计

关联人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山西焦煤集团国际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西西山金信建筑有限公司

山西西山金城建筑有限公司

山焦西山机电厂

西山煤电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汾西矿业设备租赁分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关联交易
内容

原辅料等

原辅料等

燃料及动力

燃料及动力

燃料及动力

燃料及动力

购买设备等

购买设备等

接受劳务

接受劳务

接受劳务

接受劳务

接受劳务

接受劳务

房 屋 建 筑 物
租赁

房 屋 建 筑 物
租赁

设备租赁

设备租赁

设备租赁

利息支出

截止 2025 年
11 月 30 日实
际发生金额

98256

46758

92817

14201

12018

14735

0

9342

6569

3638

4984

19291

77651

54301

12057

2646

89

8744

5422

514

484032

2025年度
预计金额

155295

68571

151088

56000

22976

26872

26464

19000

35071

20271

51660

41019

93178

108063

18678

3004

64

12079

5780

720

915853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20.30%

9.66%

19.18%

2.93%

2.48%

3.04%

0.00%

1.93%

1.36%

0.75%

1.03%

3.99%

16.04%

11.22%

2.49%

0.55%

0.02%

1.81%

1.12%

0.11%

100.00%

单位：万元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36.73%

-31.81%

-38.57%

-74.64%

-47.69%

-45.17%

-100.00%

-50.83%

-81.27%

-82.05%

-90.35%

-52.97%

-16.66%

-49.75%

-35.45%

-11.92%

39.06%

-27.61%

-6.19%

-28.61%

-47.15%

2、2025年1-11月，日常关联销售143582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向关联
人销售
原材料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等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向关联
人出租
房屋建
筑物

向关联
人出租
设备

存款

合计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关联人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焦销售日照有限公司

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焦煤华兴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关联交易内容

原辅料、燃料
等

原辅料等

销售产品等

销售产品等

销售产品等

销售产品等

销售产品等

提供劳务

提供劳务

房屋建筑物租
赁

房屋建筑物租
赁

设备租赁

设备租赁

利息收入

公司在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的总额占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总额的55.75%。部分关联交易项目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额存在
较大差异，主要是由于今年煤价下行幅度较大以及部分成本项目在第四季度
集中结算所致。

公司对2025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说明符合煤炭行业变化、市场行
情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
符合公司的经营和发展要求，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虽然部分项目实际发
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但该等差异主要是由于今年煤价下行幅度
较大以及部分成本项目在第四季度集中结算所致，交易公平、公正、公开，有
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损害本公司及
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截止 2025 年
11 月 30 日实
际发生金额

568

463

9319

5027

75379

1264

29177

634

60

269

268

19556

235

1363

143582

2025年度
预计金额

3653

1630

2620

43996

80389

20973

22383

3546

4021

279

268

22877

744

2494

209874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0.40%

0.32%

6.49%

3.50%

52.50%

0.88%

20.32%

0.44%

0.04%

0.19%

0.19%

13.62%

0.16%

0.95%

100%

单位：万元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

-84.45%

-71.60%

255.69%

-88.57%

-6.23%

-93.97%

30.35%

-82.12%

-98.51%

-3.58%

0.00%

-14.52%

-68.41%

-45.35%

-31.59%

注释：1、以上表格中统计的实际发生额为截止2025年11月30日的数据，与2025年12 月31日存在时间差，确切的数据
以经审计的2025年度报告为准。

2、2025年预计金额1125727万元，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
告》（2025-009）。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731914164T
法定代表人：王强
注册资本：1062322.99万人民币
住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新晋祠路一段1号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加工；煤炭销售；机械修造；批发零售钢材、轧制和锻造产品、化工、建材（木材除
外）；道路货物运输；汽车修理；种植业；养殖业；煤炭技术开发与服务。上述经营范围仅限本公司及下属分支机构取得相关特
行许可的单位从事，其他经营范围详见章程修正案。

2025年9月30日，总资产54015357.8万元，净资产14203283.12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0520213万元，净利润124054.72万
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焦煤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二）其它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1101008977
法定代表人：王晓东
注册资本：925032.72万人民币
住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335号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煤制品制造、销售,电力、热力、水的生产和供应,售电,电力技术开发与信息

咨询,电力设施修理校验,工矿工程建筑施工,房地产业,自有机械设备租赁;职业技能鉴定(仅限分支机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业,铁路、道路货物运输及辅助活动,仓储业;水泥及制品、瓶(罐)装饮用水、服装、劳动防
护用品、矿灯的制造和销售,木材加工,普通机械产品、工矿机械设备及配件的制造、修理、销售;钢材、轧锻产品加工;聚氨脂、抗
磨油、齿轮油、乳化油、防冻液、润滑脂的生产和销售,废弃资源回收利用,煤炭、焦炭、金属及金属矿、建材(木材除外)、五金产
品、电子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橡胶制品、仪器仪表、日用品、水暖器材的批发零售,综合零售,艺术表演场馆,体育场馆,
文艺创作与表演,住宿和餐饮,农业、林业、畜牧业;旅行社业务:入境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和国内旅游业务;会议及展览服
务。

2025年9月30日，总资产15320852.94万元，净资产4752167.26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418277.45万元，净利润84445.54万
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属于同一控制人的关联企业。
2、公司名称：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7248849727
法定代表人：付中华
注册资本：198245.614万人民币
住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晋阳街162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煤炭开采；水路普通货物运输；船舶检验服务；国内船舶管理业务；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一

般项目：煤炭洗选；煤炭及制品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物料搬运装备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金属材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矿山机械销售；超导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等。

2025年 9月 30日，总资产 4068291.1万元，净资产 2045742.4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529670.87万元，净利润 159149.96万
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属于同一控制人的关联企业。
3、公司名称：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1100251530
法定代表人：王新照
注册资本：205681.363万人民币
住所：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广胜寺镇
经营范围：本公司生产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和禁止的除

外），承办对外投资、合资、合作及来料加工和补偿贸易业务；生产：焦炭、合成氨、尿素；制造其它化学、化工产品；承揽化工设
备和零部件加工制作、设备检修、建筑安装、防腐保温工程设计、技术咨询；道路货物运输；生产、销售：洗精煤；水泥及水泥制
品生产、销售；房屋租赁、场地租赁、设备租赁；批发、零售：钢材、有色金属材料、黑色金属材料、铁矿石、生铁、铁合金（国家限
制的除外）；零售：汽油、柴油（仅限分支机构油品综合经销部凭许可证经营）等。

2025年9月30日，总资产3017074.9万元，净资产993852.2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476078.11万元，净利润-2801.22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属于同一控制人的关联企业。
4、公司名称：山焦销售日照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102MA3Q5FHB2U
法定代表人：段高峰
注册资本：116623.75万人民币
住所：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石臼街道海曲东路396号日照国际财富中心30层3012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港口经营;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煤炭洗选;矿物洗
选加工;煤炭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百货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
理;机械设备租赁;专用设备修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港口货物装卸搬运活动;工程和
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标准化服务。

2025年9月30日，总资产145151.81万元，净资产133809.1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36046.56万元，净利润-994.17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属于同一控制人的关联企业。
5、公司名称：山西焦煤华兴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9900MA0MAKY45N
法定代表人：张文宪
注册资本：38000万人民币
住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学府产业园振兴街11号2308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煤炭及制品销售；矿物洗选加工；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2025年9月30日，总资产72379.38万元，净资产54969.87万元，主营业务收入537504.93万元，净利润3522.57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属于同一控制人的关联企业。
6、公司名称：西山煤电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100724618201U
法定代表人：吴毅耀
注册资本：24000万人民币
住所：太原市万柏林区白家庄路西山桃杏办公楼七层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爆破作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消防技术服务;机械设备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建筑工程用机械销
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电线、电缆经营;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风动和电动工具销
售;橡胶制品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消防器材销售;工程管理服务。

2025年9月30日，总资产502725.56万元，净资产29449.67万元，主营业务收入90476.79万元，净利润-238.05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属于同一控制人的关联企业。
7、公司名称：山西西山金信建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181814080273R
法定代表人：谢玉生
注册资本：8100万人民币
住所：古交市金牛街60号
经营范围：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

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叁
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具体承包工程范围详见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电力承装三级、承修
二级、承试三级;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材料、水磨石制品、粉煤灰、日用百货销售;土方机械租
赁、设备租赁、设备代购代销;房屋租赁;普通机械设备维修、养护服务;门窗加工销售;矿井钻探技术咨询;园林绿化;利用粉煤
灰、水泥等辅助材料加工及销售矿用浇注料;地质灾害防治施工丙级;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混凝土生
产及销售。交通设施和铁艺栏杆的制作、销售、安装;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

2025年9月30日，总资产207684.77万元，净资产1803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6895.42万元，净利润-115.71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属于同一控制人的关联企业。
8、公司名称：山西西山金城建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100110095952M
法定代表人：牛嘉野军
注册资本：9180万人民币
住所：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438号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矿山地面建筑安装

工程及矿区配套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各类土石方工程;各种类型钢结构;网架工程的制作与安装;构筑物的建筑施工（按资
质证要求）;高速公路路基;一级标准以下公路和独立大桥工程施工;二级资质等级的市政工程施工;装饰工程;输变电工程专业
承包叁级;变电站电气设备安装;地基加固处理;砼预制构件（以上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园林绿化;建筑材料的批发零售;木材
加工;铝合金、塑钢门窗的生产、制作、安装;特种设备:塔式、桥门式起重机的安装维修;锅炉安装、修理;电梯的维修;压力管道的
安装（限分支机构经营）;建筑智能化工程;建筑材料、施工机械设备租赁;混凝土外加剂的生产与销售;体育项目经营（不包括体
育竞赛、表演）。

2025年9月30日，总资产157914.25万元，净资产6019.47万元，主营业务收入9361.88万元，净利润17.61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属于同一控制人的关联企业。
（三）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人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与本公司的交易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主要按照市场价格的原则，交易事项有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优先参考该价格或标

准确定交易价格，没有市场价格的，由双方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协议确定交易价格。交易双方根据关联交易事项的具体情
况确定结算及付款方式，并在具体的关联交易合同中予以明确。

1、公司与山焦西山
公司及子公司与山焦西山发生的关联采购和销售均按市场价及协议价执行。
公司子公司与山焦西山采购燃料煤关联交易执行市场价。
2、与其它关联方
本公司与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不含山焦西山）关联交易均按市场价及协议价执行。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在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范围内

与各关联方签署具体协议，自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解决太原选煤厂入洗煤的正常供应、港口煤的配售、子

公司电厂燃料煤供应、铁路运输正常运行、煤矿设备正常的修理和维护、材料物资的储备等。
公司通过这些日常关联交易，保证了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的正常进行，以上交易公平、合理，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

益。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同意意见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议案。独立董事认为：经审议，该事项真实、准确地

反映了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公司与关联方交易遵循平等自愿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一致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1日

证券代码：000983 证券简称：山西焦煤 公告编号：2025-048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通讯方式于2025年12月11日召开。

公司已于2025年12月1日以传真、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0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0
人。会议由董事樊大宏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详见公告2025-

049）
该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6

名关联董事王强、胡文强、樊大宏、王慧玲、焦宇强、孟奇回避表决，由公司4名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二）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向山西西山华通水泥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关联交

易的议案》。（详见公告2025-050）
该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6

名关联董事王强、胡文强、樊大宏、王慧玲、焦宇强、孟奇回避表决，由公司4名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三）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向武乡西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关联交

易的议案》。（详见公告2025-051）
该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6

名关联董事王强、胡文强、樊大宏、王慧玲、焦宇强、孟奇回避表决，由公司4名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四）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通知的议案》。（详见公

告2025-052）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1日


